
17-G0-32（2015.03醫療紀暨電子病歷管理委員會審核通過、2023.09） 

器官(組織)捐贈同意書

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

  

姓名          

男

女 出生日西元     年    月   日病房/床號       病歷號          

立同意書人 係病人 之最近親屬，同意無償捐贈其器官

或組織，依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錄中心之器官配對作業規範，分配予急需

移植病人施行移植手術。 

 

心臟    □同意        □不同意 肺臟   □同意    側   □不同意 

肝臟    □同意       □不同意 腎臟   □同意    只   □不同意 

胰臟    □同意       □不同意 小腸   □同意         □不同意 

眼角膜   □同意    只  □不同意  皮膚   □同意         □不同意 

骨骼    □同意        □不同意 
鞏膜（全眼球）   □同意    只  

                  □不同意       

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

此致  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
 

        立同意書人 ： 

    關 係 ： 

身分證字號     ： 

聯 絡 電 話 ： 

戶 籍 地 址 ： 

 

西 元     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    時     分 

 

說明： 
（一） 立同意書人為捐贈者之最近親屬需為成年人，依序為配偶、直系血親卑親屬、父母、兄弟姊妹、

祖父母、曾祖父母或三親等旁系血親、一等親直系姻親。 
（二） 依據「人體器官移植條例」最近親屬依第六條第二款或第七條但書規定所為書面同意，不得與

死者生前明示之意思相反。前項書面同意，最近親屬得以一人行之；最近親屬意思表示不一致
時，依第一項各款先後定其順序。後順序者已為書面同意時，先順序者如有不同意思表示，應
於器官摘取前以書面為之。 


